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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謀劃

奪取立法會過半議席，以無差別否決政府財政

預算實行「攬炒」陰謀的「47人初選」案，昨

進入第六日審訊，16名拒絕承認「串謀顛覆國

家政權」罪的被告繼續到庭。控辯雙方先處理

部分法律爭議，控方表明案件會以「共同串謀

者規則」舉證後，被列作控方首名證人的已認

罪被告區諾軒以「共犯證人」身份出庭作供。

區諾軒形容「一切由一個飯局開始」，指戴耀

廷冀建立「黃色陣營」的政治勢力和「協調機

制」配票，戴當時揚言「民主派」若能「立會

過半」，將是「一個大殺傷力嘅憲制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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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勞詠華本 港 新 聞

區諾軒：「初選」構思源自一個飯局
以「共犯證人」身份首作供 揭戴耀廷謀建「黃營」協調配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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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辯雙方法律爭議
●代表何桂藍的大律師 Trevor Beel於上周五（10日）本案第五日審訊時，要求控
方澄清被告被指干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控罪中的4項控罪詳情是各被告的
「公開作為」還是「非法手段」。

●主控萬德豪昨日確認會視4項控罪詳情為「公開作為」，即本案將依賴「共同串
謀者規則」舉證。

●代表林卓廷及黃碧雲的大律師沈士文指，控方沒在開案陳詞中提及會引用「共同
串謀者規則」，故已預期控方不會使用。且若控方有意引用該規則須在開案陳詞
中提出，否則辯方無從得知哪些是直接證據或傳聞證供，當中哪些證據會用於指
控被告。

●法官李運騰明言對沈的說法感到驚訝，指出控方已在開案陳詞中多次引用不是受
審被告戴耀廷的說法，若控方不是用「共同串謀者規則」又怎會在開案陳詞中大
篇幅不斷提及戴。法官陳慶偉亦指沈「完全誤解了」，反問「難道每次刑事審訊
都要控方重申證據原則？」法官陳仲衡更指出，控方在開案陳詞中多次提及「in
furtherance of the conspiracy（以續串謀）」，任何大律師都會留意到此組字
眼，明顯可見控方是依賴「共同串謀者規則」舉證。

●代表林卓廷及黃碧雲的大律師沈士文希望控方澄清哪部分供詞指證哪名被告，又
指根據「共同串謀者規則」，控方不能用全部傳聞證供指控被告。

●法官李運騰指，以其理解若控方能證明涉案「串謀協議」存在，其他共犯者的言
行，會用作指控有份串謀的被告。

●代表陳志全的大律師馬維騉指，控方控罪是由2020年7月1日起計，故之前被告
的言行並不構成「串謀」的一部分。

●法官李運騰指出「這完全是誤會」，重申「串謀」屬連續性罪行，故即使控方以
2020年7月1日為控罪首日，亦可舉出被告在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
效前的言行，可視作布局，為法庭提供一個背景，以證明被告的「心態」。

註：●辯方●控方或法官

整埋：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亂港網
媒《立場新聞》（《立場》）母公司、
前總編輯鍾沛權、前署任總編輯林紹
桐，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案
件昨在區域法院續審。控方庭上盤問被
告鍾沛權：《立場》曾與《蘋果日
報》、《D100》及《城寨》協辦「初
選」論壇直播，是否支持「初選」及透
過協辦直播「出一分力」？鍾回答時以
「初選」受人關注為由，稱協辦是希望
令「選民」知道參選人的政治主張，惟
同意他個人是支持「初選」。

鍾沛權認個人支持「初選」
法官郭偉健追問鍾指《立場》當時是
否推動「初選」，鍾則辯稱作為傳媒只
想讓香港人知道更多資訊，並指當時是
「初選」組織一方接觸《立場》，再由
他作出協辦的決定，《立場》沒有就此

取酬。
控方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

娟在庭上引述《立場》轉載筆名「攬炒
藝術家」有關「初選」的2篇博客文
章，問鍾當時對「初選」的認知，以及
質疑《立場》有轉載施德來和區諾軒的
文章，但卻沒轉載戴耀廷的「攬炒十步
曲」，是因當時已知道「初選」違法，
文章有「明顯非法嘅主張」。
對於沒轉載「攬炒十步曲」文章，鍾
辯稱是「可能miss（漏）咗」，承認當
時可能錯判這篇文章不重要，又指當時
不認為「初選」是違法行為。
至於《立場》有轉載「攬炒藝術家」
的博客文章，鍾則指如果筆者能自圓其
說，具有公共性及關乎公眾利益，便會
盡量發表，以讓讀者可以知道社會上有
這種主張。
審訊今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10月黑
暴肆虐期間，網上有人惡意謠傳警方於屯門大
興行動基地內測試催淚氣體，召集暴徒到基地
外非法集結叫囂、並以鐳射筆及電筒照向警
方，其間多人被捕。其中12男1女被控參與非
法集結及蒙面等共11罪，案件昨在區域法院開
審，當中3人審前承認控罪，法官謝沈智慧遂
批准3人以原有條件保釋至3月24日求情及判
刑，其餘否認控罪的10名被告則繼續受審。
13名被告依次為（以下均為案發時年齡）：

何明軒（27歲、導師）、李志斗（24歲、學
生）、周沛樺（21歲、女學生）、陳達富（26
歲、無業）、何奕恆（21歲、學生）、李嘉熹
（24歲、社工）、陳家朗（20歲、學生）、吳
嘉俊（38 歲、技術員）、許諾（20 歲、學
生）、14歲男學生、鄧唯健（17歲、學生）、
梁文健（23歲、侍應）、陸俊恆（19歲、學
生），同被控於2019年10月30日在屯門良運
街近震寰路80號大興警察行動基地的公眾地方
參與非法集結。

其中被告何明軒、陳家朗及案發時14歲男學
生，昨在區域法院開審前承認非法集結罪後，
何明軒和男學生另各自面對的管有物品意圖摧
毁或損壞財產、蒙面等罪，則獲存檔法庭不予
起訴。另有一名被告陳達富則只承認未能在規
定下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須就其它控罪繼續
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20年6月大批
黑暴在旺角朗豪坊一帶非法集結堵路及癱瘓交
通，其中兩名涉拖圍欄出馬路被捕的送貨員及
物流公司東主，早前分別承認一項非法集結
罪。兩人昨在區域法院判刑，法官林偉權強調
所有非法集結均不可輕視，有演變成暴動的風
險，最終判送貨員監禁7個月，但物流公司東
主因其公司倒閉需時處理有關手續，獲准保釋
至3月30日才判刑。

另一人准保至3月判刑
兩名男被告分別為送貨員劉雨釗及物流公司

東主曾子良，現年同為58歲，兩人承認一項非
法集結罪；控罪指，兩人於2020年6月4日在

旺角砵蘭街與亞皆老街交界附近，連同其他身
份不詳人士參與非法集結。至於兩人另涉一項
抗拒警務人員罪，則獲存檔法庭不予起訴。
法官林偉權判刑時表示，本案的非法集結主

要發生在旺角的主要街道，包括亞皆老街及砵
蘭街，案發前原有數百人非法集結，及後剩下
數十人；其後兩被告曾將圍欄拖出馬路，警方
上前制止時兩被告曾作出頑抗。
就被告劉雨釗，林官指被告雖非鼓吹角色，

且受社會氣氛影響而犯案，但強調任何非法集
結均不可輕視，因有演變成暴動的風險。本案
幸好警方迅速制止，才令集結變得短暫及沒有
造成更嚴重後果。遂以9個月為量刑起點，被
告因在開審前認罪，獲扣減至判囚7個月。

夥《蘋果》辦論壇直播《立場》被指撐「初選」

婦街頭遇劫遭推跌 刀匪誤傷自己遺血路

警方基地外集結案 3人開審前認罪

認旺角集結堵路 送貨員囚7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埔發生令人髮指的街頭

行劫案。一名無恥刀匪在光天化日下，於大埔舊墟遊樂場
企圖搶劫一名六旬婦人，婦人被推跌地上拖行及斬傷浴
血，但仍拚命緊抱手袋大聲呼救，驚動途人報警。匪徒見
事敗落荒而逃，不慎被自己兩呎長牛肉刀割傷，沿途遺下
血路。警員趕至經搜捕，迅即在約百米外安民坊海寶花園
一個停車場內拘捕受傷匪徒，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
組第五隊跟進。
遇劫婦人姓黃（67歲），案發時剛於銀行提取2,000元現

金，疑遭匪徒暗中跟蹤至遊樂場從後搶劫，反抗期間左面及
手部受傷流血，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生命危險。
被捕男子姓蘇（46歲），涉「行劫」罪，左手腕被割傷流

血，由警員押送醫院接受治理。

▲部分被告由囚車押至法院應
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已認罪被告區諾軒昨以「共犯
證人」身份出庭作供頂證其他被
告。 資料圖片

◆救護員為受傷婦人進行包紮止血。 網上圖片

◆2019年10月30日防暴警在屯門大興行動基
地外拘捕涉嫌非法集結者。 資料圖片

◆鍾沛權 資料圖片

昨日下午，身穿灰色毛衣和深藍色上
衣的區諾軒由囚車押到法院，沿途

有警方車隊護送，法院外亦有反恐特勤
隊持槍戒備。
他在出庭時，一開始便交代自己曾是經
補選當選香港島區立法會議員，任期由
2018年 3月至 2019年 12月，2012年至
2019年亦曾擔任利東(一)區區議員，2009
年至2018年曾為民主黨黨員。他並交代
2021年1月6日被捕後，被控干犯香港國
安法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同年6
月1日認罪，過去數年曾因「大聲公」襲
警案、立法會特權法案、黃耀明獻唱拉票
案等，被定罪及簽保等。

李卓人李永達黃浩銘等赴會
區諾軒作供稱，時任香港大學法律系副
教授戴耀廷於2019年 12月在《蘋果日
報》發表一篇名為《立會奪半 走向真普
選重要一步》的文章，呼籲「立會過
半」，至翌年1月泛民開始留意到該篇文
章。他形容「一切由一個飯局開始」，於
2020年1月尾他出席一個在本港的5人飯
局，席上有戴耀廷、工黨李卓人和民主黨
李永達及社民連的黃浩銘。當時李卓人和
李永達關心「民主派」如何在將來的立法
會選舉中達到最大勝算。
區指飯局上戴耀廷曾表達「立會過半」

願景，提到「民主派」在2019年11月的
區議會選舉大勝後，需思考如何活用在區
議會贏得的議席，結合「黃營媒體」、建
立公民參與的機制和平台；需思考如何
「再下一城」，在應屆立法會選舉中贏得
更多議席，目標是在地區直選贏得 23
席；以及正值修例風波，如何爭取所謂的
「五大訴求」。戴耀廷當時稱「民主派」
若要贏更多議席，必須建立「協調機制」
配票，按比例當選，以及要建立一個不論
傳統、激進或本土等任何被歸類為「黃色
陣營」的政治勢力。

飯局商討如何贏更多議席
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追問該飯局與

「35+」有何關係？區諾軒回答稱，戴耀
廷在飯局上提議且比較堅持以公民投票形
式舉辦「初選」，以加強立會勝算，但當
時這並非唯一建議，有其他飯局參與者認
為，舉辦公民投票消耗人力物力，反指可
以用其他方法，如透過民調，調查候選人
的支持度，以作參考。
席上各人主要圍繞五個地區直選及「超

區」討論，戴提議建立「協調機制」後，
理應在每一個選區會得到佔多數議席，即
港島及九龍西選區取得4席，新界西及新
界東取6席，九龍東取3席，區議會功能
組別則取3席。而同年3月記者會上提出

「66443」亦由此而來，飯局後戴亦首次
公開撰文提出「66443」。
法官陳仲衡問區諾軒：戴耀廷有沒有提

出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區回答稱，當時
時戴指要回應修例風波，要爭取所謂的
「五大訴求」，如果「民主派」在立法會
奪得過半議席，將是「一個大殺傷力嘅憲
制武器」。戴解釋重要之處包括「民主
派」對政府會有更多議價能力，以及佔有
多數議席可以利用基本法賦予權力行使否
決權，惟當時並沒有提到特定否決對象，
但包括財政預算案及政府議案，以及針對
警隊設獨立調查委員會。區指在飯局上他
認同若「民主派」能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
過半議席，建立「協調機制」是一個「好
大進步」，遂答應同戴耀廷合作，舉辦
「初選」。
審訊今（14日）續。本案16名不認罪

被告分為楊雪盈、劉偉聰、黃碧雲、鄭
達鴻、彭卓棋、柯耀林、何啟明、李予
信、施德來、陳志全、何桂藍、鄒家
成、林卓廷、梁國雄、余慧明及吳政
亨。至於31名認罪被告中，4人包括區
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及林景楠，將在
審訊中以「共犯證人」身份頂證其他被
告。控罪指他們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年1月7日期間，串謀他人旨在顛覆
國家政權。

◆◆被告楊雪盈被告楊雪盈 ◆◆被告黃碧雲被告黃碧雲

◆◆被告施德來被告施德來 ◆◆被告彭卓棋被告彭卓棋

◆◆被告陳志全被告陳志全 ◆◆被告鄭達鴻被告鄭達鴻

◆◆被告劉偉聰被告劉偉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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